
 
 

華南產物鍋爐保險分期付款附加條款 
95.08.25（95）華企字第 126 號函備查 

96 年 08 月 31 日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5 年 9 月 1日金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令修正 

一、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本保單之繳費方式係採  期繳納，每期新台

幣     元整，共計新台幣      元整。 

被保險人應繳本期第一期保險費新台幣  元整。 

二、特此加批。 


